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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计的事件等可

能会影响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026 年 7 月 4 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乙方”）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8），公司被确认为“江夏楚能项目和孝感楚能项目钢结构工程”的中标

单位。近日，公司收到了经合同双方盖章的《采购合同》，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公司与中建三局云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云采公司”或“甲方”）

签订的《武汉***新能源（二期）项目钢结构成品构件电商化采购合同》，合同

暂定含税金额为 507,952,785.60 元人民币(大写：伍亿零柒佰玖拾伍万贰仟柒佰

捌拾伍元陆角整）。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制度》第一条第（二）

项中的有关规定，“合同金额 5亿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 50,000 吨以上”

的都在信息披露范围之内,具体内容如下：

二、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中建三局云采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帆

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具销售；

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销售代理；

石灰和石膏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地板销售等。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奥体西路 2413 号 T1 塔楼

1601 室号

成立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交易对手简介：

中建三局云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建三局集团下属的国有控股供应链管理服

务企业，公司聚焦建筑产业数字化与供应链整合。

公司与中建三局云采公司 2023 年未发生交易，2024 年、2025 年发生交易金

额分别为67,282.83万元、52,799.93万元，分别占当年营业收入的3.13%、2.39%。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该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合

同履约能力。

三、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武汉***新能源（二期）项目

项目地点：位于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产业一路与四环线附近

项目金额：合同暂定含税价为 507,952,785.60 元人民币(大写：伍亿零柒

佰玖拾伍万贰仟柒佰捌拾伍元陆角整）

项目概况：根据定作人及业主提供的钢结构设 计图纸、资料、有关文件及

现场安装分段要求，完成承揽范围内的钢结构材料采购，钢构件必须满足深化图

纸和现场安装的分段要求。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 合同暂定含税价为 507,952,785.60 元人民币(大写：伍亿零



柒佰玖拾伍万贰仟柒佰捌拾伍元陆角整）。

2、结算方式：本合同价款采用综合单价方式。

3、付款方式：

（1）支付方式：严选付款；

（2）进度款：批次构件发货至现场验收合格且提供对应的质保资料后，具

体付款按照“三局严选”平台结算流程执行。按照“一单一结一付”的模式，现

场验收完成且办理完结算，甲方在乙方进入商城平台提交发票 7个工作日（含）

内付至合格结算货款的 100%。

4、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365 天。具体以定作人（或定作人授权相关

方）发布的进度计划为准。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签订

的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

六、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 2026 年及 2027 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

的积极影响。该项目合同暂估价为 5.08 亿元，约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

业务收入的 2.30%。公司将根据合同的相关约定以及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

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具体对业绩的影响以对应年度经审计机构确认的数据为准。

2、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

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七、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结算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变更、项目决算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3、项目进度可能因业主计划的调整会有所变动；

4、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中建三局云采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新能源（二期）项目钢结构成品构件

电商化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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